巨鹿县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主体优选评分标准

	1
	投融资能力
（10 分）
	企业总资产
（10分）
	经财务审计，总资产达到100亿元，得3分；100（含）-150亿元，得5分；150（含）-200亿元, 得8分；200亿元及以上，得10分。
	由企业集团公司出具企业总资产及负债率情况说明，并附近3年经审计的根据中国会计准则（境外企业可根据属地会计准则）编制的财务报表及2020年度的财务快报（至少包括企业总资产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），并加盖公章。

	2
	开发业绩
（10 分）
	国内
投产业绩
（10分）
	企业集团公司在国内建成投产光伏项目，已建成装机容量达到30（含）-50万千瓦，得5分，50（含）-80万千瓦，得8分，80万千瓦及以上，得10 分。
（注：多个企业合作开发的，投产业绩按所有出资人股比权重计算）
	由企业集团公司出具投资建设光伏项目情况说明,并附已建成项目的备案文件，均需加盖公章。若企业合资建设项目，须提供股权比例证明。

	3
	项目示范（20分）
	组件
（10分）
	多晶硅组件和单晶硅组件效率分别达到17%和19%,得1分，在此基础上每增加0.3% 增加1分，满分10分。（如采用多种组件，根据各种组价的容量加权平均效率结果打分）
	申报主体需出具使用相应组件和逆变器的承诺函,并加盖公章。

	
	
	逆变器
（10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逆变器最高转换效率达到99%,得2分；综合效率达到98.2%,得1分，在此基础上每增加0.1%增加1分，满分10分。
	

	4
	项目开发运营方案
（60分）
	项目开发
运营方案
(20分)
	运营方案科学合理、切实可行的得15.1-20.0 分；
运营方案一般的得 8.1-15.0 分；
运营方案较差得 0-8.0分
	

	
	
	拟投入的
产品质量及
保障措施
(10分)
	根据竞选人拟投入的产品质量、性能及质量保障措施等进行打分，
质量性能优良、措施科学可行的得 8.1-10.0 分，一般得5.1-8.0 分，较差得 0-5.0 分
	

	
	
	安装计划及
措施方案
（10分）
	根据竞选人产品的安装方案及进度安排是否合理、切实可行，安装管理措施等内容是否完善、科学进行打分，优得 8.1-10.0 分，良得 5.1-8.0 分，一般得 0-5.0 分。
	

	
	
	运营人员
（10分）
	根据竞选人运营人员的资源配备情况，充足到位、经验丰富的得 8.1-10.0 分；
人员配备情况一般的得 5.1-8.0 分；
人员配备情况较差的得 0-5.0分
	

	
	
	服务承诺
（10分）
	服务承诺细致、完善，详尽具体、切实可行得 8.1-10.0 分；
服务承诺一般，较可行的 5.1-8.0 分；
服务体系不完备的得 0-5.0分；
	

	5
	否决项
	失信黑名单
	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企业，取消参评资格。
	企业集团公司和申报主体均须提供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无违法违规的查询记录（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截图，并加盖申报主体 公章）；境外企业需出具无违法违规的承诺函。

	
	
	提供虚假材料
	查实存在弄虚作假的，取消参评资格。
	



